+ooF A
o PR A
* i
’,_’F),\ /A“ TH', A
S

%
* i
EUECRREL AR

PR FE AR AR R

RS S R T

T

\é\}
puigin!

% 2
pul ,
R T Ul -

Y

\é‘;\

‘53
2 ulw
S =

\‘%\

Jo b AL IR
Q) 3 R

1132 & fj

B B (G 2R 3R A )

e ENELE

A+ (3R

R 8 (3R

LR Z 73 4 )

AR L TFT L)

R TETm )

FEE

5

F % 398%5%

AR ARLBETY 2



PRt 5 Rell2E 5:1% &? F 545%%%?— FHA At
o AERIII4E]LL? 6P 3 @ RFAS S D)o
:| <

—_—

PR W o

T~ ARRIRA
#«?s‘:?ﬂ; Ay & g 4R E
Fj R ﬁiﬁpﬁ/fi@@ Rt

Horm iﬁ’i Riz ok 1\;1; g/:

EQUA
HooAaERA ﬁfif&zi’?“"’r*‘%%ﬂ 2. ‘f\mm:&w 2p 7
= ﬂ%&?ﬂ SOERZE R ZE - ERE G - BRE Y s B f 2 ERE
PR AEA S AR KR BET R (AR
%143 I51F ~ %157-159F ) » F37A T3+ 114#47 2p £
A B R PR FFME}& AE7 i (ARE¥5141F)
4 T

SR RAN DR LR AN SRR R
2o RYRRAFEEREE A ER LN F 0 3wt +

ren ik % 4467 % 198 %255; FLIER3 AP o L
%L’*’:Fg FRFEZE RV AREEY 2 i 543
6% ILFL?;%?J?”TPBQ'”’ LI HEAREEP T AR
11# & 285 $810985L 8 d s dIf 7 (T AL
sﬁﬁifi) » W 112E52 16p | iz A » B3 B 1147
FIER K &2 Mk A 2 4 ez 4D, 000, 000~ > =R P
FoA 51/\/»\ﬁ° PR AR o BPRES R
HEE M Zﬁ;»ll’”rf'] %—441.3%&7344 % & fez 45, 00
0,000~ » 1,500,000~ %4 32 5’]% B DA
(At %1237 ) % -‘ﬁf#n@ié] AP &
TRARE B EFF o

SO IFAGRE G IR Y s B s IR E - mEr g4

P
N
Iy
3 M

/J.ﬂ
M

I T&E \M

"."J



2 AT AT RREAD P PIH 1 ﬁ AE W 5 3860%
EACATAMEA) > TR RA LB - EREGS S
o

n - LA

-~ RBHARTZET TR EREED > PrEEE £
2 o

SN (f’rv)%ra; 2 )\#155,%51’*}%:#] g?sgﬁ
o yﬁ,b :

0, 000 ﬁa@ﬂ
EAL S I o A

0,000~z *Tr
\ 00%%5—? » AP B AT A
X3 0 R EAF A FN102#122 17P ~ 103

A T o "E EA‘IAI

%
£

B e wb00F 2 FEBE BT LS Bl BAREEY
)
YLEAR g
-

8 "F{i\.p’s ez
500,000% DA TR AR KR

HA > DA B ED,

AARLGER B LR R AL R e

R FELFTE DV REAFENRFSHEIFBLENF TR
BUG R TR - o SR EE 5, 500, 000 % 557+ 5 EA

:(fjé’]%}?“’;%, FRPRE EFA - 9 AE-FED, 500,000



(—)#r 48,

AT 0 R E BEP AT101£47 30p L P T4 R
oA s e K g_’ﬁ xﬂiﬁ‘PF?q?"‘ B2 A0TE S OHRAL 22 %\
e g E EA a#P%%#’ﬁwﬂmﬁ\ﬂﬂiﬁ‘i
RigaZzam . f 5 BR Ao sfeeordgfid &
ﬂ#%a*ﬁ#%\ﬁijﬁﬁﬁfﬁﬁ A EE L H,
500,000~ » H &p] a3 F - &3+~ 5,500, 000~ %% #

3

(T e T - e
5 BR4E 2R o P BiR4R, 2B quﬁ 2 b
%£+@“QQﬁQQW%%

< b, 500, 000~ =&
™ O ‘FV OO‘E)\OOO#" Eﬁb..
BoRTA MEE HF
3E

O\nk

‘%M‘»"@ﬂﬁ

L ) ]
y NS N A ﬁ<%@%7¢4’Tﬁ%€W§ES
L) EFE R RF A el o FAE
23010147 17p &2 200 524 - BH2HE
% %g;’MWOL&4DIGBﬁJw%Iﬁ%ﬂzizﬁLﬁ+@wéﬁﬁ§$J
FH L o R T AP EE TR ERELED, 000,000 2 F 33
g p 101247 20p 4= > ERALZE Y 3 BEF L G H AL
210787 160 ok > ix + B4R ’<103ﬁ1E17B W
107 2p B » 8 zen e T 24 A4 2 ¢ & @R &
EHEF2 S5 Ff‘“%‘ﬁa»*ﬂi“ =i B £300,000~ > @ 3% 4
MEFPH I EF AT 2Z 208§ F 4 5 302 0 i PF I
* o 58 ﬁi%&fﬁ’iﬁ&%ﬁﬁﬁ,gg%%g
JuﬁLﬁ Wzﬁﬁ*@: ﬁé“ Pk 2

o

Pk ?‘é_éﬁ%ﬁf@a ﬁss’rﬂ‘%%“ a5 e rﬁ'imzi R #79, 260,
000 ~ 5,300,000, » &4t H&p t‘ » g T4 20 P HR4E
29, 260 000 120=63,120~67* 20p 5, 360,000 120=63,

FRAILZ B fRERZTHET YT JILF

(op)
S
CD
‘w



i

J=4

[

PR BT AT (S o
2 35 e
(2) & Bn 2

o B0l &L 240

p101E47% 20p 4= » T & X

23101242 11p B>

H 4047 75 AR 5 3, 686, TT1
oo 7r i 4R AT IR £ 300, 000 %

2,500,000~ % #98 e 4> PR A ARMEER TS & F5,5
00,000 ~4%78 % #nqhzee & f RaKEF » T 5w
AR IR AERE 2 o~ ERE Y - IR E S ERER ~%ﬂﬁ1$
Feo RlAIr re et m R FRNZERT AR (ARES
185-189F )

CREB® AL PR A AR KAz o B s R

)R
g’\:}\- }Ee; 115%—}]]_\:{3

| 155

oy =
> E 2

ﬁ‘«FIH = 'JE"'KA\[%:\#
MR A ST 2

DiLfpFTe
% 125, 000, 000~ -

fid

# 1,500, 000~ 38~ i 5"]",% » R E N L fe s A R AR

g LU G A R
EETI IS
F2 35 s i
W E R ?%ﬁﬁjﬁfﬁén
= EH"101—!34 200 &

500, 000% 2 .2 1 SV 0 4 I 9
(Crsfc 23R A LR FET 0112850 168 4l (v

F o B kﬁ-ll"#iljfﬂi
0=~ > #1,500,000~~
S =R Lo

(H)F 37 4 A R BN

Lﬁ%@#@az
TR

g g e §
FE PRGN G F R
@ 101E40 20 & =
500, 000 %2 .4 5 #ig e 0 4
=R EEE
FoliERa A RNEe Cpe Hlitav E e

,\ v
i
o3

”ﬁﬂ
7

T
8
% K .
I A

£2 sk 4 % A o2 i 485, 000, 00
IS Pl § R 2
© K % 4281, 500, 0002
BILA 9 b 3F A LGRS g g
L EHEE A MKES XM,

@d%*4r*%$@7

Mmi??%‘  BARABSHAREHMEZ B4

2 ‘;L

'g‘ E3 (ﬁxrs ZER101E B 5

F %5665 A7 9 &

-]



P )
ZJ%AE&iﬁﬁi%4ﬂ5W§§8&i%ﬁﬂiﬁ%W
K EFF < 15,500,000~ 2 i b 2%7E 4 AL R EF > A
,ﬁﬁmmaﬁﬁh-%ﬂMﬁ4imB”;1%ﬁ%ﬁ
P TrEgasEE (T ) Egae (1
BHET T 2 AE G el o T S R
Lalsg ~F a2k d "
Ei#?J(HQ&@#Hﬁ %Nﬂwﬁ%%39

S M-EIE LA M4 R o

B.H=x s FIRARRAKRZRRBEAFRENREZELEN T TR
ER b 02 145,500,000 5 @A EE 0 AR E BT
RFFREGE P AGERMEENEEY > 2 BHEY

%,&jéﬁﬂfﬁgj%ﬁ%@w%ﬁ%pﬁﬁ’&%%
EHR S AR o AR R AR AR ML G F TR S

B> P T XETNAEIR B RELE SR E
BEF (112 B+ @ F 5154558 % 84-87TF ) » & F g+
Raaz p g ERALBILLLANEE BFEHFOF
2 pF o E R AR MEER P H TR P T
FACE AR e MK EH 2 KL P R E R
BreHEIGp L2 R mILE?r - X H B BIELA
BEF FAERPIAATEIEN T p 2 LTS 13743

4.3 g4~ L AESMEED 4ot e § A4 AFFKI EG
2P FLEG o 15 ERees K EE {1, 500,000%



aiAg a0 m 25 B5, 500, 000~ 4k & @RfLzE » P iR RERE
A om 2 RPN E o B EX Ret B 5,000,000 %
; 9, 90

3 tﬁjmﬁzga % g ) ggﬁﬁ%ﬁ%ﬁﬁ@/@ﬁ@i‘%?#*p 4
SAR

¥
3
|

2 HEP s R g‘a;\l '_4€ fja\f‘:\;i 2 (112# B

Tl e et Ep 101£47 maimuwnmﬂw,
Frefagae B4 (2 763,120~ ~ 63,600~ ) %4
o EHELANLL B A A RERRREAT N TN L
T LEF A LA o S pREP B

1%%—ﬁ’@mt%%uﬂrr%i&wmwfﬁﬁﬁ%ﬁ

Lgﬁ%ﬂ;’;,gﬁd 1E‘ P’H:AP? ‘P'\-‘»Lo

RO RF Rz 4cm £ 02t 8RR 2 41 2%
T EHEPHEIFEF U EREETF V2 47
H 1 rik %ﬂ’ﬁﬁﬁfﬁﬁﬂ%ﬁﬂﬁijﬁﬁﬂaw
0,000~ 782 i & 5 Fi2 BB Am > b 3FA a1 Ry
§f£ﬁﬁﬁﬁl%¢%??ﬁ#iﬁ%%%%ﬁ%L%
% » sk + #5,500,000~% ¢ 7 EF 25 L



%%l”f“’l'%l’*alﬁ”\%a‘% P VEER 2 RRTE
PR AE G 2 R fahe B2 & ET
éi;)%A#ﬁ’fIJ—;wuio

(E)rrr i A EHFEEN112857 16p 7 vz k¥ AR

AN

2, Fﬁg%:&;'}:ﬁpllrf%;njfﬂé.«_i‘ MR A e Fez 745, 000, 00
0=~ > 1,500,000~ 3% 42

Lo SEEL b or A 4R ) b j
ﬁ:F'&l:fl__—»/}iF‘/ﬁ}P//f' LRy

FRAERRE R FEGA Ko ﬁﬂu BREFEED G20 N 5
273 3, 5500,0007~ 2 i} A
HEFT 2R T2 R ALARE M A1 s s s 5
CA X & Fez 485, 000, 000~ 4 1, 500, 000~ 384

~

N
\vba\

AN

‘I&-
w

»
’é‘w

RuSEERIEN

Flvg > B BRI o

Foeti o b oA eI FE FALE R TR R
A EFEEI2857 16p T IF2 L AfL o B
B 11977 50 5 22 MK A X > o2 i 185,000,000~ - 41,5

/

00,0007 %4 B2 PI% > £ @ILd > {HHF BRGE 2
KA F MR - MR PR R R 0§D

B B w o )@ﬁ)j} PR P IRARTIRZ A Y m A L > IR
LoadpdE REIAZ F o Az P37 KA KBRS ETE

oo S w H R e
S LR ;?—; HERE A g2 2IRE BAER 5 P L
# 9, 500, OOOmﬂ—ﬂE’ Eﬁéz?bw’}%’%ib; 4
R Ed w301 #£4 7 20B{4103ﬁ8 4p 2 = BEp p
(R %%"in—% Z2) 0 L B EE R 50K S]]
E4720p F22 /AR NF X PEAZE S 235,05
00,000~z i} & & B2 &8 %> 3% ‘

3
Lo
(v

$N\R



e
o\

ik

5 iR
L E
HIEE

11
FTR 4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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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98號
上  訴  人  張慶祥  
被  上訴人  邱呂阿鸞
            邱創宏  
            邱創彥  
            邱素貞  
            邱素惠  
            邱素英  


            邱素蘭  
            邱宥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范綱祥律師
            劉宗源律師
被  上訴人  鄭世文(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世昌(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謝惠美(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慧君(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世鴻(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鄭德雄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4年3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鄭謝惠美、鄭世鴻、鄭世文、鄭世昌及鄭慧君，有除戶謄本、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151頁、第157-159頁），上訴人並於114年4月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陳報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1頁），合於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二、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1規定第3項亦有明定。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81598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製作之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均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嗣於本院審理中，聲明減縮為「系爭執行事件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本院卷第12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鄭世鴻、鄭世文、鄭世昌、鄭謝惠美、鄭慧君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核無違誤，爰引用之。
二、上訴人（即原審之原告）之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充：
　㈠依鄭德雄生前於原審提出之答辯狀內容，鄭德雄表示抵押權於設定前，訴外人金複鑫公司（負責人為鄭德雄之子）已積欠被繼承人邱榮華本金新臺幣（下同）2,900,000元，嗣於101年4月間，邱榮華向鄭德雄表示倘需資金周轉，若提供不動產設定擔保，則以月息1.2％、在額度5,000,000元之限度內，出借資金，惟邱榮華借貸1,500,000元後，卻以金複鑫公司上開積欠之款項，及金複鑫公司於102年12月17日、103年9月3日以公司本票陸續向其借款60萬元為由，稱借貸之款項已逾500萬元，拒絕再出借資金予鄭德雄，顯然邱榮華並未區分借貸款項為相異之二人，且就支付利息部分，乃分別以金複鑫公司、鄭德雄之名義，匯至邱榮華之帳戶，以金複鑫公司之名義共匯款14筆，每筆約72,630元、以鄭德雄之名義共匯款10筆，每筆約63,600元，上開利息之差異，更係因其等借款金額不同所致，原審判決就此部分未詳加調查。
　㈡其次，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縱有載明借款5,500,000元，然該契約書既未載明「收訖」借款，且該借款金額高達5,500,000元，被上訴人又未提出付款之證明，難認被上訴人就消費借貸契約之要物性部分已盡舉證之責任；另依證人呂盛於原審結稱之證述內容，亦稱鄭德雄不可能一次向邱榮華借貸5,500,000元款項，應是分次借款等語，更證明邱榮華於立約時，未將上開5,500,000元款項交予鄭德雄。
　㈢另邱榮華之手寫筆記帳冊部分，並未有記載支出5,500,000元款項，況該手寫帳冊於101年4月30日，更載明「4月份無支出」，倘若邱榮華確有借貸上開高額之款項予鄭德雄，殊難想像邱榮華未記載上開借款，可認鄭德雄、邱榮華簽立上開借款契約時，實為舊債未清償之情形，鄭德雄所指稱其與邱榮華設定抵押權、簽立上開借款契約時，邱榮華僅交付1,500,000元，其餘則係將舊債一併計入5,500,000元款項等節，自堪為真。
　㈣被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邱榮華確有交付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則鄭德雄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桃園市○○區○○街00號房屋，設定予邱榮華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該抵押權自不存在等語。
三、被上訴人邱呂阿鸞、邱創宏、邱創彥、邱素貞、邱素惠、邱素英、邱素蘭、邱宥潔（即原審之被告，下稱邱呂阿鸞等8人）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充：
　㈠鄭德雄於101年4月17日、同年月20日簽立借據、借款契約書及本票，於101年4月16日則經桃園地政事務所核發他項權利證明書，設定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金額5,000,000元之債務，後續自101年4月20日起，鄭德雄皆有陸續支付借款利息，直至107年8月16日止，除上開債權外，於103年1月17日、同年10月2日間，鄭德雄則以「金複鑫科」之名義，透過開立本票擔保之方式，陸續再向邱榮華借貸各300,000元，而該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之公司負責人為鄭世鴻，倘若鄭德雄未向邱榮華借貸款項，並收取借款金額，豈會於借款日後，以現金或以鄭德雄、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之名義，透過匯款之方式支付借款利息予邱榮華。
　㈡又依邱榮華之手寫帳冊內容所示，自101年4月起至104年12月止，每月資產餘額紀錄帳冊均有記載「鄭德雄貸款5,260,000、5,300,000」，利息收支帳冊中，亦有「4月20日鄭德雄5,260,000120＝63,120、6月20日5,360,000120＝63,600」等有關利息之記載，參照借款契約書所約定「利息每萬元月息壹佰貳拾元，乙方應於每月20日給付乙方」，更可認鄭德雄於借款後，自101年4月20日起，即有依約支付利息之情形。
　㈢另邱榮華於101年4月11日時，其銀行存額餘額為3,686,771元，且於101年1月至4月間，亦曾陸續提領現金300,000元至2,500,000元等款項紀錄，上訴人主張邱榮華無資力借貸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乙節，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被上訴人鄭世文、鄭世昌、鄭謝惠美、鄭慧君、鄭世鴻之答辯，則引用鄭世雄生前於原審提出之答辯書內容（本院卷第185-189頁）。
五、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駁回後開第二項部分廢棄；㈡系爭執行事件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六、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超過1,500,000之消費借貸債權債務關係，有無理由？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邱榮華並未交付5,500,000元之現金予鄭德雄，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超過1,500,000之消費借貸債權債務關係，有無理由？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邱榮華並未交付5,500,000元之現金予鄭德雄，有無理由？
　⒈按金錢借貸契約，固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若貸與人提出借用人自己製作之文書已載明積欠借款之事實者，應解為貸與人就要物性之具備，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迭主張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並未提出事證證明邱榮華確有交付5,500,000元之借貸款項予鄭德雄等語，然觀諸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即已載明「立契約人邱榮華（以下稱甲方）鄭德雄（以下稱乙方）雙方茲因借款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後。甲方願貸與乙方新台幣伍佰伍拾萬元整，於訂立本契約之同時，由甲方給付乙方，不另立據」（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39頁），該借款契約書既已載明其等間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且邱榮華已如數將鄭德雄借貸之款項即5,500,000元交予鄭德雄，可認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已盡其舉證之責任，上訴人迭以上開借款契約書，鄭德雄未載明「收訖」借款等語，或邱榮華未提出付款之證明等節，主張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未盡舉證之責，然該契約書既已載明「由甲方給付乙方，不另立據」，依該文義解釋，本即可認定邱榮華已將款項交予鄭德雄。
　⒊其次，上訴人雖主張依照證人呂盛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可認邱榮華並非一次交付5,500,000元予鄭德雄等語，然呂盛於原審時證稱：伊並未看過鄭德雄與邱榮華簽立之借款契約書，伊有看過鄭德雄拿土地權狀向邱榮華借貸款項，伊不知道借貸多少款項，是零零碎碎借款；鄭德雄沒有用那麼多錢，不可能一次拿那麼多錢，伊沒有印象鄭德雄每次拿多少錢等語（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84-87頁），依呂盛上開證述之內容，其既未見過鄭德雄與邱榮華上開借款契約書之內容，並不知悉鄭德雄向邱榮華借貸之款項究竟為何，亦不知悉鄭德雄每次向邱榮華借貸之款項數額為何，則呂盛上開片面單憑自身之臆測，推論鄭德雄不會一次借貸高額之款項等語，實無任何其餘客觀事證相佐，自不足作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⒋至於上訴人一再主張邱榮華乃加計包含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借貸之舊債，至多僅能認定邱榮華借貸1,500,000元予鄭德雄，而非借貸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且依照邱榮華生前之帳冊內容，邱榮華又未記載貸予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乙事，更足認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上開5,500,000元款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等語，然縱使邱榮華生前之帳冊，確有記載「4月份無支出」（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66頁），然上開所謂之「無支出」，綜觀該部分帳冊前後項目文義之記載，實無從逕自推認係指邱榮華該月份均無支出，遑論亦難想像吾人一般生活常情，有整月無支出之可能性。況觀邱榮華自101年4月20起至101年9月20日間，皆有記載鄭德雄償還利息（包含63,120元、63,600元）等情形，該償還之利息之數額，又大致與前開借款契約書所約定「利息每萬元月息壹佰貳拾元，乙方應於每20日給付...」之情形一致，則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辯稱上開款項即係鄭德雄償還上開借貸5,500,000元款項之利息等語，確非無稽，上訴人雖迭主張鄭德雄與邱榮華間有加計舊債之情形，然上訴人實未曾提出客觀事證相佐，單憑鄭德雄生前片面撰寫之答辯狀，當無從作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⒌末以，上訴人尚主張匯入邱榮華帳戶款項部分，以金複鑫公司名義共匯款14筆，每筆約72,630元、以鄭德雄名義共匯款10筆，每筆共63,600元，上開匯款款項之差異，更可認係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鄭德雄分別向邱榮華借貸款項，屬兩筆相異之借款等語，惟觀諸原審判決附表一所示邱榮華帳戶存摺之匯款紀錄，鄭德雄陸續自101年11月20日起至106年1月26日止，匯款至邱榮華帳戶內之款項，本非每筆款項皆為一致，當無從僅因鄭德雄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於上開期間匯款之款項有異，逕論其等係償還相異之債務，遑論即便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確與邱榮華間有另成立他筆債權債務法律關係，亦與鄭德雄與邱榮華間成立上開總計5,500,000元款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無涉，上訴人迭主張邱榮華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有成立其餘債權債務法律關係，遽論上開5,500,000元有包含舊債之情形，不僅與前開借款契約書內容不符，又未提出足以證明上開事實之客觀事證相佐，上訴人迭以片面之臆測，推論前開之詞，實無足作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有無理由？
　　是以，綜觀上訴人提出上開事證，既無從認定鄭德雄與邱榮華間存在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僅有1,500,000元，而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業已提出上開事證證明鄭德雄與邱榮華間確存有,5500,000元之消費借貸法綠關係，則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執行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應予剔除，自屬無理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並無理由，更將對上開執行事件未表示反對之鄭德雄，一併列為上訴範圍，要無理由，自均應予駁回，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上訴人雖迭聲請調查邱榮華生前之全部手寫帳冊，欲證明上開5,500,000元款項，實有包含舊債乙節，然原審業已調查邱榮華生前於101年4月20日起至103年8月4日之手寫帳冊內容（即原審判決附表二），遍觀上開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又已明載兩造間成立總計5,500,000元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該契約書亦未載明該款項有包含任何舊債之情形，在無其他客觀事證相佐之前提下，無論邱榮華生前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究竟有無其他金錢往來，均無從逕予認定確與上開5,500,000元款項有關，上訴人上開證據調查之部分，要無調查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佩玲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98號

上  訴  人  張慶祥  

被  上訴人  邱呂阿鸞

            邱創宏  

            邱創彥  

            邱素貞  

            邱素惠  

            邱素英  



            邱素蘭  

            邱宥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范綱祥律師

            劉宗源律師

被  上訴人  鄭世文(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世昌(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謝惠美(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慧君(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世鴻(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

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

    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

    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

    ：被上訴人鄭德雄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4年3月2日死亡，

    其繼承人為鄭謝惠美、鄭世鴻、鄭世文、鄭世昌及鄭慧君，

    有除戶謄本、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

    3-151頁、第157-159頁），上訴人並於114年4月2日具狀聲

    明承受訴訟，有陳報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1頁），合於

    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二、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

    定，於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

    條之1規定第3項亦有明定。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本院11

    1年度司執字第81598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

    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製作之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

    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均應予剔除，

    不得列入分配」，嗣於本院審理中，聲明減縮為「系爭執行

    事件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

    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本

    院卷第12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

    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鄭世鴻、鄭世文、鄭世昌、鄭謝惠美、鄭慧君經合

    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核無違誤，爰引用

    之。

二、上訴人（即原審之原告）之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

    ，另補充：

　㈠依鄭德雄生前於原審提出之答辯狀內容，鄭德雄表示抵押權

    於設定前，訴外人金複鑫公司（負責人為鄭德雄之子）已積

    欠被繼承人邱榮華本金新臺幣（下同）2,900,000元，嗣於1

    01年4月間，邱榮華向鄭德雄表示倘需資金周轉，若提供不

    動產設定擔保，則以月息1.2％、在額度5,000,000元之限度

    內，出借資金，惟邱榮華借貸1,500,000元後，卻以金複鑫

    公司上開積欠之款項，及金複鑫公司於102年12月17日、103

    年9月3日以公司本票陸續向其借款60萬元為由，稱借貸之款

    項已逾500萬元，拒絕再出借資金予鄭德雄，顯然邱榮華並

    未區分借貸款項為相異之二人，且就支付利息部分，乃分別

    以金複鑫公司、鄭德雄之名義，匯至邱榮華之帳戶，以金複

    鑫公司之名義共匯款14筆，每筆約72,630元、以鄭德雄之名

    義共匯款10筆，每筆約63,600元，上開利息之差異，更係因

    其等借款金額不同所致，原審判決就此部分未詳加調查。

　㈡其次，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

    縱有載明借款5,500,000元，然該契約書既未載明「收訖」

    借款，且該借款金額高達5,500,000元，被上訴人又未提出

    付款之證明，難認被上訴人就消費借貸契約之要物性部分已

    盡舉證之責任；另依證人呂盛於原審結稱之證述內容，亦稱

    鄭德雄不可能一次向邱榮華借貸5,500,000元款項，應是分

    次借款等語，更證明邱榮華於立約時，未將上開5,500,000

    元款項交予鄭德雄。

　㈢另邱榮華之手寫筆記帳冊部分，並未有記載支出5,500,000元

    款項，況該手寫帳冊於101年4月30日，更載明「4月份無支

    出」，倘若邱榮華確有借貸上開高額之款項予鄭德雄，殊難

    想像邱榮華未記載上開借款，可認鄭德雄、邱榮華簽立上開

    借款契約時，實為舊債未清償之情形，鄭德雄所指稱其與邱

    榮華設定抵押權、簽立上開借款契約時，邱榮華僅交付1,50

    0,000元，其餘則係將舊債一併計入5,500,000元款項等節，

    自堪為真。

　㈣被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邱榮華確有交付5,500,000元款項予

    鄭德雄，則鄭德雄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桃

    園市○○區○○街00號房屋，設定予邱榮華之最高限額抵押權，

    該抵押權自不存在等語。

三、被上訴人邱呂阿鸞、邱創宏、邱創彥、邱素貞、邱素惠、邱

    素英、邱素蘭、邱宥潔（即原審之被告，下稱邱呂阿鸞等8

    人）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充：

　㈠鄭德雄於101年4月17日、同年月20日簽立借據、借款契約書

    及本票，於101年4月16日則經桃園地政事務所核發他項權利

    證明書，設定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金額5,000,000元之債務，

    後續自101年4月20日起，鄭德雄皆有陸續支付借款利息，直

    至107年8月16日止，除上開債權外，於103年1月17日、同年

    10月2日間，鄭德雄則以「金複鑫科」之名義，透過開立本

    票擔保之方式，陸續再向邱榮華借貸各300,000元，而該金

    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之公司負責人為鄭世鴻，倘若鄭德雄

    未向邱榮華借貸款項，並收取借款金額，豈會於借款日後，

    以現金或以鄭德雄、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之名義，透過

    匯款之方式支付借款利息予邱榮華。

　㈡又依邱榮華之手寫帳冊內容所示，自101年4月起至104年12月

    止，每月資產餘額紀錄帳冊均有記載「鄭德雄貸款5,260,00

    0、5,300,000」，利息收支帳冊中，亦有「4月20日鄭德雄5

    ,260,000120＝63,120、6月20日5,360,000120＝63,600」等

    有關利息之記載，參照借款契約書所約定「利息每萬元月息

    壹佰貳拾元，乙方應於每月20日給付乙方」，更可認鄭德雄

    於借款後，自101年4月20日起，即有依約支付利息之情形。

　㈢另邱榮華於101年4月11日時，其銀行存額餘額為3,686,771元

    ，且於101年1月至4月間，亦曾陸續提領現金300,000元至2,

    500,000元等款項紀錄，上訴人主張邱榮華無資力借貸5,500

    ,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乙節，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被上訴人鄭世文、鄭世昌、鄭謝惠美、鄭慧君、鄭世鴻之答

    辯，則引用鄭世雄生前於原審提出之答辯書內容（本院卷第

    185-189頁）。

五、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

    為：㈠原判決駁回後開第二項部分廢棄；㈡系爭執行事件關於

    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

    ,500,000元部分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被上訴人則聲明

    ：上訴駁回。

六、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超過1,500,000之消

    費借貸債權債務關係，有無理由？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

    雄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邱榮華並未交付5,50

    0,000元之現金予鄭德雄，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

    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

    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超過1,500,000之消

    費借貸債權債務關係，有無理由？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

    雄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邱榮華並未交付5,50

    0,000元之現金予鄭德雄，有無理由？

　⒈按金錢借貸契約，固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若貸與人提出借用人自己製作之文書已載明積欠借款之事實者，應解為貸與人就要物性之具備，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迭主張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並未提出事證證明邱

    榮華確有交付5,500,000元之借貸款項予鄭德雄等語，然觀

    諸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即已

    載明「立契約人邱榮華（以下稱甲方）鄭德雄（以下稱乙方

    ）雙方茲因借款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後。甲方願貸與

    乙方新台幣伍佰伍拾萬元整，於訂立本契約之同時，由甲方

    給付乙方，不另立據」（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39頁

    ），該借款契約書既已載明其等間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

    且邱榮華已如數將鄭德雄借貸之款項即5,500,000元交予鄭

    德雄，可認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已盡其舉證之責任，上

    訴人迭以上開借款契約書，鄭德雄未載明「收訖」借款等語

    ，或邱榮華未提出付款之證明等節，主張被上訴人邱呂阿鸞

    等8人未盡舉證之責，然該契約書既已載明「由甲方給付乙

    方，不另立據」，依該文義解釋，本即可認定邱榮華已將款

    項交予鄭德雄。

　⒊其次，上訴人雖主張依照證人呂盛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可認

    邱榮華並非一次交付5,500,000元予鄭德雄等語，然呂盛於

    原審時證稱：伊並未看過鄭德雄與邱榮華簽立之借款契約書

    ，伊有看過鄭德雄拿土地權狀向邱榮華借貸款項，伊不知道

    借貸多少款項，是零零碎碎借款；鄭德雄沒有用那麼多錢，

    不可能一次拿那麼多錢，伊沒有印象鄭德雄每次拿多少錢等

    語（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84-87頁），依呂盛上開證

    述之內容，其既未見過鄭德雄與邱榮華上開借款契約書之內

    容，並不知悉鄭德雄向邱榮華借貸之款項究竟為何，亦不知

    悉鄭德雄每次向邱榮華借貸之款項數額為何，則呂盛上開片

    面單憑自身之臆測，推論鄭德雄不會一次借貸高額之款項等

    語，實無任何其餘客觀事證相佐，自不足作為上訴人有利之

    認定。

　⒋至於上訴人一再主張邱榮華乃加計包含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

    公司借貸之舊債，至多僅能認定邱榮華借貸1,500,000元予

    鄭德雄，而非借貸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且依照邱榮

    華生前之帳冊內容，邱榮華又未記載貸予5,500,000元款項

    予鄭德雄乙事，更足認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上開5,50

    0,000元款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等語，然縱使邱榮華生前

    之帳冊，確有記載「4月份無支出」（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

    號卷第66頁），然上開所謂之「無支出」，綜觀該部分帳冊

    前後項目文義之記載，實無從逕自推認係指邱榮華該月份均

    無支出，遑論亦難想像吾人一般生活常情，有整月無支出之

    可能性。況觀邱榮華自101年4月20起至101年9月20日間，皆

    有記載鄭德雄償還利息（包含63,120元、63,600元）等情形

    ，該償還之利息之數額，又大致與前開借款契約書所約定「

    利息每萬元月息壹佰貳拾元，乙方應於每20日給付...」之

    情形一致，則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辯稱上開款項即係鄭

    德雄償還上開借貸5,500,000元款項之利息等語，確非無稽

    ，上訴人雖迭主張鄭德雄與邱榮華間有加計舊債之情形，然

    上訴人實未曾提出客觀事證相佐，單憑鄭德雄生前片面撰寫

    之答辯狀，當無從作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⒌末以，上訴人尚主張匯入邱榮華帳戶款項部分，以金複鑫公

    司名義共匯款14筆，每筆約72,630元、以鄭德雄名義共匯款

    10筆，每筆共63,600元，上開匯款款項之差異，更可認係金

    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鄭德雄分別向邱榮華借貸款項，屬

    兩筆相異之借款等語，惟觀諸原審判決附表一所示邱榮華帳

    戶存摺之匯款紀錄，鄭德雄陸續自101年11月20日起至106年

    1月26日止，匯款至邱榮華帳戶內之款項，本非每筆款項皆

    為一致，當無從僅因鄭德雄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於上

    開期間匯款之款項有異，逕論其等係償還相異之債務，遑論

    即便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確與邱榮華間有另成立他筆債

    權債務法律關係，亦與鄭德雄與邱榮華間成立上開總計5,50

    0,000元款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無涉，上訴人迭主張邱榮

    華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有成立其餘債權債務法律關係

    ，遽論上開5,500,000元有包含舊債之情形，不僅與前開借

    款契約書內容不符，又未提出足以證明上開事實之客觀事證

    相佐，上訴人迭以片面之臆測，推論前開之詞，實無足作為

    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

    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

    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有無理由？

　　是以，綜觀上訴人提出上開事證，既無從認定鄭德雄與邱榮

    華間存在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僅有1,500,000元，而被上

    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業已提出上開事證證明鄭德雄與邱榮華

    間確存有,5500,000元之消費借貸法綠關係，則上訴人主張

    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執行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

    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應予

    剔除，自屬無理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

    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表，關於次

    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

    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並無理由，更將對上開執行事件

    未表示反對之鄭德雄，一併列為上訴範圍，要無理由，自均

    應予駁回，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

    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

    ，應駁回其上訴。　　

九、上訴人雖迭聲請調查邱榮華生前之全部手寫帳冊，欲證明上

    開5,500,000元款項，實有包含舊債乙節，然原審業已調查

    邱榮華生前於101年4月20日起至103年8月4日之手寫帳冊內

    容（即原審判決附表二），遍觀上開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

    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又已明載兩造間成立總計5,5

    00,000元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該契約書亦未載明該款項有

    包含任何舊債之情形，在無其他客觀事證相佐之前提下，無

    論邱榮華生前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究竟有無其他金錢

    往來，均無從逕予認定確與上開5,500,000元款項有關，上

    訴人上開證據調查之部分，要無調查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

    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

    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佩玲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98號

上  訴  人  張慶祥  

被  上訴人  邱呂阿鸞

            邱創宏  

            邱創彥  

            邱素貞  

            邱素惠  

            邱素英  



            邱素蘭  

            邱宥潔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范綱祥律師

            劉宗源律師

被  上訴人  鄭世文(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世昌(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謝惠美(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鄭慧君(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兼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世鴻(鄭德雄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3年7月2日本院桃園簡易庭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上訴人鄭德雄於訴訟繫屬中之民國114年3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為鄭謝惠美、鄭世鴻、鄭世文、鄭世昌及鄭慧君，有除戶謄本、戶籍謄本、繼承系統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3-151頁、第157-159頁），上訴人並於114年4月2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有陳報狀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41頁），合於上開規定，自應准許。

二、又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上訴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36條之1規定第3項亦有明定。查：上訴人於原審聲明「本院111年度司執字第81598號給付票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製作之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均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嗣於本院審理中，聲明減縮為「系爭執行事件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本院卷第123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被上訴人鄭世鴻、鄭世文、鄭世昌、鄭謝惠美、鄭慧君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審判決認定之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核無違誤，爰引用之。

二、上訴人（即原審之原告）之主張，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充：

　㈠依鄭德雄生前於原審提出之答辯狀內容，鄭德雄表示抵押權於設定前，訴外人金複鑫公司（負責人為鄭德雄之子）已積欠被繼承人邱榮華本金新臺幣（下同）2,900,000元，嗣於101年4月間，邱榮華向鄭德雄表示倘需資金周轉，若提供不動產設定擔保，則以月息1.2％、在額度5,000,000元之限度內，出借資金，惟邱榮華借貸1,500,000元後，卻以金複鑫公司上開積欠之款項，及金複鑫公司於102年12月17日、103年9月3日以公司本票陸續向其借款60萬元為由，稱借貸之款項已逾500萬元，拒絕再出借資金予鄭德雄，顯然邱榮華並未區分借貸款項為相異之二人，且就支付利息部分，乃分別以金複鑫公司、鄭德雄之名義，匯至邱榮華之帳戶，以金複鑫公司之名義共匯款14筆，每筆約72,630元、以鄭德雄之名義共匯款10筆，每筆約63,600元，上開利息之差異，更係因其等借款金額不同所致，原審判決就此部分未詳加調查。

　㈡其次，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縱有載明借款5,500,000元，然該契約書既未載明「收訖」借款，且該借款金額高達5,500,000元，被上訴人又未提出付款之證明，難認被上訴人就消費借貸契約之要物性部分已盡舉證之責任；另依證人呂盛於原審結稱之證述內容，亦稱鄭德雄不可能一次向邱榮華借貸5,500,000元款項，應是分次借款等語，更證明邱榮華於立約時，未將上開5,500,000元款項交予鄭德雄。

　㈢另邱榮華之手寫筆記帳冊部分，並未有記載支出5,500,000元款項，況該手寫帳冊於101年4月30日，更載明「4月份無支出」，倘若邱榮華確有借貸上開高額之款項予鄭德雄，殊難想像邱榮華未記載上開借款，可認鄭德雄、邱榮華簽立上開借款契約時，實為舊債未清償之情形，鄭德雄所指稱其與邱榮華設定抵押權、簽立上開借款契約時，邱榮華僅交付1,500,000元，其餘則係將舊債一併計入5,500,000元款項等節，自堪為真。

　㈣被上訴人既未能舉證證明邱榮華確有交付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則鄭德雄所有之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桃園市○○區○○街00號房屋，設定予邱榮華之最高限額抵押權，該抵押權自不存在等語。

三、被上訴人邱呂阿鸞、邱創宏、邱創彥、邱素貞、邱素惠、邱素英、邱素蘭、邱宥潔（即原審之被告，下稱邱呂阿鸞等8人）之答辯，除引用原審判決之記載外，另補充：

　㈠鄭德雄於101年4月17日、同年月20日簽立借據、借款契約書及本票，於101年4月16日則經桃園地政事務所核發他項權利證明書，設定抵押權擔保債權總金額5,000,000元之債務，後續自101年4月20日起，鄭德雄皆有陸續支付借款利息，直至107年8月16日止，除上開債權外，於103年1月17日、同年10月2日間，鄭德雄則以「金複鑫科」之名義，透過開立本票擔保之方式，陸續再向邱榮華借貸各300,000元，而該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之公司負責人為鄭世鴻，倘若鄭德雄未向邱榮華借貸款項，並收取借款金額，豈會於借款日後，以現金或以鄭德雄、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之名義，透過匯款之方式支付借款利息予邱榮華。

　㈡又依邱榮華之手寫帳冊內容所示，自101年4月起至104年12月止，每月資產餘額紀錄帳冊均有記載「鄭德雄貸款5,260,000、5,300,000」，利息收支帳冊中，亦有「4月20日鄭德雄5,260,000120＝63,120、6月20日5,360,000120＝63,600」等有關利息之記載，參照借款契約書所約定「利息每萬元月息壹佰貳拾元，乙方應於每月20日給付乙方」，更可認鄭德雄於借款後，自101年4月20日起，即有依約支付利息之情形。

　㈢另邱榮華於101年4月11日時，其銀行存額餘額為3,686,771元，且於101年1月至4月間，亦曾陸續提領現金300,000元至2,500,000元等款項紀錄，上訴人主張邱榮華無資力借貸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乙節，自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四、被上訴人鄭世文、鄭世昌、鄭謝惠美、鄭慧君、鄭世鴻之答辯，則引用鄭世雄生前於原審提出之答辯書內容（本院卷第185-189頁）。

五、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其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駁回後開第二項部分廢棄；㈡系爭執行事件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六、兩造爭執之事項：

　㈠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超過1,500,000之消費借貸債權債務關係，有無理由？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邱榮華並未交付5,500,000元之現金予鄭德雄，有無理由？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有無理由？

七、本院之判斷：

　㈠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超過1,500,000之消費借貸債權債務關係，有無理由？上訴人主張邱榮華與鄭德雄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邱榮華並未交付5,500,000元之現金予鄭德雄，有無理由？

　⒈按金錢借貸契約，固屬要物契約，應由貸與人就交付金錢之事實負舉證之責，惟若貸與人提出借用人自己製作之文書已載明積欠借款之事實者，應解為貸與人就要物性之具備，已盡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6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上訴人雖迭主張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並未提出事證證明邱榮華確有交付5,500,000元之借貸款項予鄭德雄等語，然觀諸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即已載明「立契約人邱榮華（以下稱甲方）鄭德雄（以下稱乙方）雙方茲因借款事宜，訂立本契約，條款如後。甲方願貸與乙方新台幣伍佰伍拾萬元整，於訂立本契約之同時，由甲方給付乙方，不另立據」（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39頁），該借款契約書既已載明其等間成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且邱榮華已如數將鄭德雄借貸之款項即5,500,000元交予鄭德雄，可認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已盡其舉證之責任，上訴人迭以上開借款契約書，鄭德雄未載明「收訖」借款等語，或邱榮華未提出付款之證明等節，主張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未盡舉證之責，然該契約書既已載明「由甲方給付乙方，不另立據」，依該文義解釋，本即可認定邱榮華已將款項交予鄭德雄。

　⒊其次，上訴人雖主張依照證人呂盛於原審之證述內容，可認邱榮華並非一次交付5,500,000元予鄭德雄等語，然呂盛於原審時證稱：伊並未看過鄭德雄與邱榮華簽立之借款契約書，伊有看過鄭德雄拿土地權狀向邱榮華借貸款項，伊不知道借貸多少款項，是零零碎碎借款；鄭德雄沒有用那麼多錢，不可能一次拿那麼多錢，伊沒有印象鄭德雄每次拿多少錢等語（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84-87頁），依呂盛上開證述之內容，其既未見過鄭德雄與邱榮華上開借款契約書之內容，並不知悉鄭德雄向邱榮華借貸之款項究竟為何，亦不知悉鄭德雄每次向邱榮華借貸之款項數額為何，則呂盛上開片面單憑自身之臆測，推論鄭德雄不會一次借貸高額之款項等語，實無任何其餘客觀事證相佐，自不足作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⒋至於上訴人一再主張邱榮華乃加計包含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借貸之舊債，至多僅能認定邱榮華借貸1,500,000元予鄭德雄，而非借貸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且依照邱榮華生前之帳冊內容，邱榮華又未記載貸予5,500,000元款項予鄭德雄乙事，更足認邱榮華與鄭德雄間並未存有上開5,500,000元款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等語，然縱使邱榮華生前之帳冊，確有記載「4月份無支出」（112年度桃簡字第1545號卷第66頁），然上開所謂之「無支出」，綜觀該部分帳冊前後項目文義之記載，實無從逕自推認係指邱榮華該月份均無支出，遑論亦難想像吾人一般生活常情，有整月無支出之可能性。況觀邱榮華自101年4月20起至101年9月20日間，皆有記載鄭德雄償還利息（包含63,120元、63,600元）等情形，該償還之利息之數額，又大致與前開借款契約書所約定「利息每萬元月息壹佰貳拾元，乙方應於每20日給付...」之情形一致，則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辯稱上開款項即係鄭德雄償還上開借貸5,500,000元款項之利息等語，確非無稽，上訴人雖迭主張鄭德雄與邱榮華間有加計舊債之情形，然上訴人實未曾提出客觀事證相佐，單憑鄭德雄生前片面撰寫之答辯狀，當無從作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⒌末以，上訴人尚主張匯入邱榮華帳戶款項部分，以金複鑫公司名義共匯款14筆，每筆約72,630元、以鄭德雄名義共匯款10筆，每筆共63,600元，上開匯款款項之差異，更可認係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鄭德雄分別向邱榮華借貸款項，屬兩筆相異之借款等語，惟觀諸原審判決附表一所示邱榮華帳戶存摺之匯款紀錄，鄭德雄陸續自101年11月20日起至106年1月26日止，匯款至邱榮華帳戶內之款項，本非每筆款項皆為一致，當無從僅因鄭德雄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於上開期間匯款之款項有異，逕論其等係償還相異之債務，遑論即便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確與邱榮華間有另成立他筆債權債務法律關係，亦與鄭德雄與邱榮華間成立上開總計5,500,000元款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無涉，上訴人迭主張邱榮華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有成立其餘債權債務法律關係，遽論上開5,500,000元有包含舊債之情形，不僅與前開借款契約書內容不符，又未提出足以證明上開事實之客觀事證相佐，上訴人迭以片面之臆測，推論前開之詞，實無足作為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㈡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有無理由？

　　是以，綜觀上訴人提出上開事證，既無從認定鄭德雄與邱榮華間存在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僅有1,500,000元，而被上訴人邱呂阿鸞等8人業已提出上開事證證明鄭德雄與邱榮華間確存有,5500,000元之消費借貸法綠關係，則上訴人主張系爭執行事件製作之執行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應予剔除，自屬無理由。

八、綜上所述，上訴人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之規定，請求系爭執行事件於112年5月16日所製作之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11所列邱榮華之繼承人受分配之債權5,000,000元，逾1,500,000元部分均應予剔除，並無理由，更將對上開執行事件未表示反對之鄭德雄，一併列為上訴範圍，要無理由，自均應予駁回，原審就此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提起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上訴人雖迭聲請調查邱榮華生前之全部手寫帳冊，欲證明上開5,500,000元款項，實有包含舊債乙節，然原審業已調查邱榮華生前於101年4月20日起至103年8月4日之手寫帳冊內容（即原審判決附表二），遍觀上開鄭德雄與邱榮華於101年4月20日簽立之借款契約書，又已明載兩造間成立總計5,500,000元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該契約書亦未載明該款項有包含任何舊債之情形，在無其他客觀事證相佐之前提下，無論邱榮華生前與金複鑫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究竟有無其他金錢往來，均無從逕予認定確與上開5,500,000元款項有關，上訴人上開證據調查之部分，要無調查之必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佩玲

　　　　　　　　　　　　　　　　　　　法　官　江碧珊

　　　　　　　　　　　　　　　　　　　法　官　潘曉萱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陳佩伶





